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救生教練進階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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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實習教練  → 本會教練班結業經考試及格者。

2、 救生員班管理教練  → 教練班結業，經救生員班16小時實習合格，取得本會教練資格者。
3、 專業教練  → 取得教練資格後，再經本會專長教練訓練取得各項專長教練資格者。
4、 授課教練  → 取得各專長教練資格，始得在救生員班就專長擔任授課。
5、 救生員班副總教練  → 必須擔任過救生員班管理教練三次以上，並取得兩項專長教練資格於救生員班擔任其持有專長授課者。
6、 救生員班總教練  → 擔任救生員班副總教練三次以上及取得協會所推動之七項專長證照（海浪、激流、靜水、基本潛水、急救、競賽、游泳）之1/2以上專長證照。
7、 教練班管理教練  → 必須擔任過救生員班總教練三次以上。
8、 教練班副總教練  → 必須擔任過教練班管理教練三次以上。
9、 教練班授課教練  → 一律由本會考試官至少六人以上擔任。
10、 教練班總教練  → 一律由本會考試官擔任。

（3月訂→ 3.30再修訂→ 4.01→ 4.03 → 4.0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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